	項次
	電腦設備
	規格
	數量
	備註

	1
	高階伺服器
	1. 內建2個Intel Xeon MP E7330 (QC) 2.4GHz 1066MHz frontside bus (FSB)（含）以上，支援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2. 18GB 記憶體（含）以上，可擴充至256GB，具雙向交錯讀取能力（2-way interleaving），採用PC2-5300 ECC DDR2-SDRAM DIMMs 速度為667MHz。
3. 記憶體可支援熱抽換（Hot-swap）、熱新增（Hot-add，需搭配Win 2003）及記憶體映射（Memory mirroring）容錯等功能。
4. 預設32個DIMMs（含）以上擴充槽。
5. 內建單通道Serial Attached SCSI 控制介面，支援RAID 0,1，傳輸速率最高可達3Gb/sec。
6. 可選購原廠SAS磁碟陣列控制器，支援RAID 5, 50 & 6，且傳輸速率最高可達每秒3Gb/Sec。
7. 可選購2.5吋 73GB（含）以上SAS熱抽換式硬式磁碟機，每個硬碟最高轉速可達每分鐘15,000轉（含）以上且傳輸速率最高可達每秒3Gb/Sec，最大容量可支援到 587GB（含）以上。
8. 本案每部需提供3顆 2.5吋 146GB SAS熱抽換硬碟，磁碟陣列可提供RAID 5設定功能。
9. 內建5個擴充隔間（ 1個 5.25”、4個 2.5”），其中4個為熱抽換硬碟隔間。
10. 提供7個(含)以上PCI-E x8擴充槽，其中2個支援熱替換、熱升級及熱擴充機制。
11. 工業標準4U機架式設計。
12. 內建Broadcom 5709C 晶片組，提供2個Gigabit 10/100/1000 Ethernet全雙工界面，不佔用擴充槽，使用PCI-E規格，支援Alert on LAN及Wake on LAN。
13. 1個8倍速超薄式CD-RW/DVD Combo光碟機。
14. 內建1個RSA序列埠，1個RSA網路埠，5個USB 2.0萬用串列埠，4個SAS埠，1個顯示器埠，2個Ethernet埠，1個RS-485系統管理埠。
15. 本案需提供6個以上Ethernet埠及二個光纖埠。
16. 內建SVGA/ATI RN50 (ES1000)晶片，含16MB SDRAM，無須另外佔用擴充槽。
17. 內建遠端控管卡提供遠端操作及管理，可監控及控制電源開、關狀態、主機溫度、硬碟、記憶體、處理器、穩壓模組、電源供應器及風扇支援損壞預警功能。
18. 診斷系統需具備故障顯示燈號，可顯示硬體狀況輕鬆指出故障元件。
19. 亦可經由原廠管理軟體，由遠端得到及時診斷系統狀態。
20. 可選購1組機架式小鍵盤含滑鼠功能，與主機同廠牌。
21. 提供2個1440W電壓感應電源供應器，可支援備援及熱抽換等功能及支援自動重新啟動、電壓感應。
22. 內建6個散熱風扇，支援感溫變速、熱抽換功能；支援備援功能。
23. 主機通過FCC、UL及台灣BSMI電磁相容檢驗標準。
24. 3年零件/人工/工作日隔日到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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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接式儲存設備
	1. 機櫃提供12組(含)以上硬碟機擴充槽空間 ,最大可擴充48 組(含)以上硬碟機擴充槽空間,每套磁碟儲存系統未格式化之容量可原機組擴充至14 TB(含)以上。
2. 控制器尖峰效能最高可達 96,000 IOPS，資料傳輸頻寬最大可達每秒896MB。本案需提供Dual Active陣列控制器。
3. 提供單一磁碟機速度為3Gb/sec SAS容量為73GB, 146GB, 或300GB(含)以上，轉速為10,000或15,000轉以上。本案需提供9顆 500GB 熱抽換碟，磁碟陣列需可做到RAID 10。
4. 磁碟機陣列技術需具備RAID 0,1,3,5,10或同等級之組態配置技術。
5. 須可同時連接Windows 2000/2003、Linux,、VMware ESX 等各類主機系統。
6. 磁碟儲存系統不接交換器下可連接2/ 6(擴充選購)部以上不同主機及具2個與後端磁碟擴充系統。磁碟儲存系統與連接之伺服器各主機之間，至少存在兩條可備援之通道。資料通道應可互相備援。
7. 磁碟機箱與主機伺服器提供3 Gb/sec.之SAS連接通道速度。本案除上所述之外需可同時支援光纖介面之連接通道。
8. 需可支援雙磁碟且Dual Active陣列控制器，單一控制器內建快取記憶體 512MB(Cache Memory)容量,可擴充至1GB(含)以上,合計最大 2GB 。控制器間具相互容錯備援能力。本案每個單一控制器需擴充至1GB。
9. 執行寫入功能之快取記憶體須為鏡射功能（Mirrored cache）,以保障所寫入之資料不會因快取記憶體故障等因素而遺失。
10. 與主機資料傳輸通道、磁碟陣列控制器、電源供應器含散熱風扇皆具有相互容錯備援能力。
11. 磁碟陣列控制器含快取記憶備份電池，與內部硬碟、電源供應器或散熱風扇損壞時，可不關機直接熱置換(hot swap)損壞的元件，也可不停機直接線上升級韌體。
12. 停電或外部電源故障時，須有提供3天/72小時(含)以上電池備份快取記憶體功能(Battery Backup Cache RAM)，快取記憶體亦應有保護措施，以避免系統資料遺失。
13. 陣列控制器須具備下列功能
A. Dynamic RAID Level Reconfig 或Migration: 提供動態線上更改Raid 等級能力, 資料不需倒出倒回。
B. Dynamic RAID Expansion: 提供動態陣列擴展(增加硬碟數量)能力, 資料不需倒出倒回。
C. Dynamic Segment Sizing: 動態I/O區塊調整-可線上調整I/O區塊大小以改善輸出入效能, 資料不需倒出倒回。
14. 需提供下列3種擴充選購功能
A. 主機區隔：提供多部主機各自存取LUN 的能力, 可設定主機區隔(Partition) 的讀取、寫入、組態和存取安全權限，鎖定並阻擋未授權的主機存取，資料即可不受外界蓄意破壞, 最多可擴充至16個主機區隔
B. 資料快照功能 , 能不耗用主機資源及網路頻寬，利用設備內建控制器提供單一Volume多至4份的時間點(PIT)虛擬複製，且複製後之資料允許不同之主機或作業獨立存取
C. 資料複製功能 , 能不耗用主機資源及網路頻寬，利用設備內建控制器提供單一Volume多至 4份的時間點(PIT)實體複製，且複製後之資料允許不同之主機或作業獨立存取
15. 提供圖形使用者介面(GUI)及Web Java based管理操作環境。提供系統維護管理及組態設定之工具軟體。對磁碟陣列提供主動監督和事件通知功能，讓管理者第一個知道異常狀況的發生並任何時刻都可以取得裝置的狀態資訊。並可透過單一個集中管理的控制台來管理所有的磁碟陣列
16. 本設備須與本案所購伺服器主機同一廠牌且整機通過電磁相容規範、FCC Class A、安規認證合格並檢附原廠或台灣分公司開具之授權及連帶售後服務證明正本及前述檢磁、安規認證
17. 本設備提供3年零件和維修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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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機器軟體
	1. 需可直接安裝於實體伺服器上。
2. 需可支援單一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規格最大64GB 記憶體、32 顆邏輯CPU。
3. 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單一Volume Size需支援最大64TB,最大單一Virtual Disk需可達2TB,Volume中的Block Size需支援1MB-8MB。
4. 需提供安全的Web遠端管理機制與專有的安全管理介面。
5. 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需支援SAN、iSCSI、NAS等Share Storage。
6. 虛擬機器需支援4顆以上虛擬CPU的功能。
7. 需支援 Storage VMotion 或同等功能, 同一個虛擬機器能不中斷服務地在不同硬體主機上移轉。
8. 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需提供實體伺服器High Availability機制,當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停止運作時, 虛擬機器需可以自動的轉移到其他實體機器運作。
9. 需提供跨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資源集之監控方式,當虛擬機器需額外更多運算資源時,可透過該機制自動的針對管理員定義好之資源政策方針,將該虛擬機器利用不中斷移轉技術轉移至其他資源更充裕的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上運作。
10. 需提供將虛擬機器轉移至其他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時,運作於虛擬機器上的應用服務與交易不中斷之技術。
11. 需提供原廠經銷授權證明及軟體服務證明( Gold sup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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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機器管理軟體
	1. 提供之額外中央管控中心能同時管理多部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與上千部虛擬機器。
2. 管控中心可提供排程化虛擬機器啟動、關機、自動化部署等服務。
3. 管控中心需提供虛擬機器效能與資源使用率狀態。
4. 需提供將虛擬機器轉移至其他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時,運作於虛擬機器上的應用服務與交易不中斷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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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機器備份軟體
	1. 可透過中央化Windows管理介面進行備份，不需要額外撰寫script。
2. 支援虛擬機器自動差異化熱備份。
3. 支援定義保留備份週期並自動刪除過期備份映象檔。
4. 提供排程備份/回復虛擬機器。
5. 執行回復工作時,可直接一併啟動虛擬機器。
6. 提供備份結果報表。
7. 提供智慧檢查機制如確認備份目的地空間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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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本案交貨之高效能伺服主機CPU至少需為4way機種以上機種，以利後續CPU之擴充。
2. 本案記憶體每台伺服器需提供18GB以上之記憶容量，記憶體需為原廠記憶體，並需有熱抽換及容錯之功能。
3. 本伺服器未來需可擴充至16顆CPU (含16顆以上CPU)之擴充能力，記憶體需可擴充至少256GB以上。
4. 高階伺服主機投標時需檢附國際認證單位(TPC-C)效能測試(Performaces Banchmark)的認證，並提供測試數據，本採購案需考慮數據之大小，做為採購依據。
5. 高階伺服主機投標文件需提供 spec organ 等學術單位之測試數據，並檢附相關測試文件。(SPEC Cint_rate2006=178(含)以上&SPECint_rate_base2006=156(含)以上)之證明文件。
6. 本案儲存設備需提供熱備援硬碟至少1顆，並於進行RAID10設定後提供至少2TB以上之容量。
7. 本案儲存設備需支援雙備援及 RAID 10 之硬體設備。並可提供硬體備援功能。
8. 本案伺服器與儲存設備需為同廠牌。
9. 本案之硬體設備需次本開標結束後一週內提供，並協助硬體安裝測試完成。
10. 得標廠商應達成使用單位所指定本案相關軟硬體功能，達可供使用狀態後始予驗收。
11. 得標商應負責本案所採購之硬體主機，搭配既有光纖儲存設備EMC CX500之整合設定。
12. 投標時需檢附本案所需進行虛擬化之所有實體伺服器效能分析報告表，以利本案之進行。
13. 需利用本案之虛擬化軟體，搭配既有主機設備進行轉移至虛擬主機，並整合本單位現有之網路及SAN Storage連接。
14. 本案交貨之虛擬化軟體，需能使用到本案實體伺服器上所具備之所有CPU。
15. 本案之虛擬化軟體，需提供需提供實體伺服器High Availability機制，當實體作業系統（Host OS）停止運作時，虛擬機器需可以自動的轉移到其他實體機器運作。
16. 本案之虛擬化軟體，需能提供虛擬機器之間動態資源與負載自動最佳化功能。
17. 本案之虛擬化軟體，可以將正在執行的虛擬機磁碟從某個共用儲存位置移轉到另一個位置，不會造成停機，也不會使應用程式使用者作業中斷。
18. 得標廠商另需提供本單位2部1u的四核心伺服器;記憶體2G;硬碟容量為2T.(需與高階伺服器同一廠牌)
	
	


